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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與政策溝通(含案例解析與實

作)

初任警正人

員應具備之

能力

課程構面 科目

電 腦 文 書 作 業 ( 含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行政救濟法及公務人員權益法令專題

創新思考與問題解決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實務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

警察組織與管理

警察倫理與風紀管理

警察學與警察政策

人文關懷與自我實現

公文書處理與應用

績效管理(含案例解析與實作)

危機管理與談判技巧

刑法分則

警察工作與民法案例研析

刑事證據法與交互詰問案例研析

警察法規(不含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及案例研析

行政調查法與案例研析

行政罰法與案例研析

性別平權與警察實務

小計

刑法總則

刑事訴訟法
法律課程

行政警察業務

警察勤務暨執行程序(含情境實務)

刑事警察業務

犯罪偵查與實務(含筆錄製作)

小計

行政執行法與案例研析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含案例研析)

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共同專業

課程

小計

群眾心理與群眾事件處理(含集遊法制)

共同課程學科小計

交通警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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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犯罪控制(外事)

犯罪心理學(資管)

資料探勘技術(資管)

資訊安全技術(資管)

資通安全管理(資管)

網路入侵與偵測(資管)

電腦犯罪偵查(資管)

警察與犯罪預防(行政)

行政違規調查與裁處(行政)

領導統御與內部管理(行政)

交通警察學(行政)

婦幼安全法制(行政)

比較警政(行政)

刑案現場與證物處理(行政)

保安警察學(行政)

刑事政策(行政)

專業警察學(行政)

家庭暴力與法令(犯防)

犯罪學(犯防)

全球化與國際關係(外事)

數位鑑識概論(資管)

政府採購法(行管)

警察人事行政(行管)

警察訓練發展(行管)

公共政策與管理(行管)

組織行為(行管)

警政倫理學(行管)

警察組織領導(行管)

事務管理(行管)

警察法學研究(行管)

分科教育

課程

20

行管類科總計 20

犯防類科總計 20

外事類科總計 20

行政類科總計

資管類科總計

心理學(犯防)

刑事政策(犯防)

犯罪分析(犯防)

犯罪預防(犯防)

諮商理論與技術(犯防)

少年婦幼警察工作(犯防)

性犯罪與法令(犯防)

國際公法(外事)

外事情報蒐集及分析(外事)

外事警察法規(外事)

外事警察學(外事)

跨國犯罪問題偵查(外事)

各國出入境管理制度(外事)

外籍勞工管理法規(外事)

國土安全與反恐(外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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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法制)

民法債篇各論(法制)

民事訴訟法2(法制)

民法債篇總論2(法制)

立法程序與技術(法制)

民事訴訟法1(法制)

民法親屬(法制)

民法債篇總論1(法制)

作業研究(交通)

應用統計學(交通)

運輸工程(交通)

交通行為學(交通)

交通執法專題(交通)

肇事重建與原因分析(交通)

交通調查分析(交通)

道路交通法規(交通)

情報學概論(安全)

兩岸關係研究(安全)

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安全)

保防法令與實務(安全)

國際關係(安全)

國土安全問題研究(安全)

國家安全情報法制(安全)

各國安全制度(安全)

刑事鑑識概論(安全)

分科教育

課程

法制類科總計 20

刑事類科總計 20

安全類科總計 20

非傳統安全概論(安全)

刑事化學(刑事)

犯罪心理學(刑事)

通聯分析與實作(刑事)

刑事攝影學(刑事)

偵查科技(刑事)

通訊監察實作(刑事)

電腦犯罪偵查(刑事)

現場勘察與採證(刑事)

刑事鑑識(刑事)

20

交通類科總計 20

鑑識類科總計

現場處理與偵查(鑑識)

槍彈鑑識(鑑識)

生物跡證鑑識(鑑識)

攝影學(鑑識)

刑事化學(鑑識)

文書鑑定(鑑識)

指紋學(鑑識)

航空保安國境安檢(國境)

恐怖組織分析及恐怖活動反制

措施(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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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4

24
儀態訓練

3,000公尺跑步測驗

急救術

50公尺游泳測驗

50公尺游泳訓練 2
10 8 8 120
4 4 4
4 4 4

480 480 464 382

體技警訓

課程

柔道

射擊

綜合逮捕術

軍訓

四、實習課程：(分3次實習，計5個月)

(一)第1次實習(於第1階段課程結束後實習2個月)：實習派出所基層員警之勤、業務與執行。

(二)第2次實習(於第2階段課程結束後實習1個月)：實習派出所主管之領導統御及管理作為。

(三)第3次實習(於第3階段課程結束後實習2個月)：1個月實習分局業務， 1個月依各特考類科實習專業業

務。

國境類科總計

主要移入國移民政策與法規

國土安全理論與實踐(國境)

人流管理與警察執法(國境)

人口移動之理論(國境)

恐怖主義理論與實務(國境)

跨國組織犯罪理論與執法實踐(國境)

國境管理理論與實務(國境)

國境警察理論與實務(國境)

分科教育

課程

精神教育
訓育活動

小計

每階段時數總計(類學期制約以16週計算)

2

20

24

一、本課程共分四階段上課，第1、2、3階段為類學期制，上課約16~17週，第4階段為時數制。本表定各

階段課程科目得視實際狀況調整開課之階段。成績考核方式：類學期制實施期中、期末考；時數制依課程

構面實施考試(初任警正人員應具備之能力相關科目不進行考試)。

二、第1階段課程實施前辦理受訓人員始業活動訓練7至10日，時數約80小時(不併入計算)。

三、訓育活動規劃相關演講課程參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相關等級特種考試基礎訓練課程架構及配當

表」編排，包括公務倫理價值、多元文化、人權議題與發展（含國際人權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

及CEDAW）、性別主流化、陽光四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及遊說

法)、族群融合與多元文化發展、安全駕駛以及體驗學習等認知與實踐內容。

48

附註：

小計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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